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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设计管控实城市设计与规划管理衔接
的重要桥梁，建筑高度管控作为城市设计管控中重要内
容，同时也是城市地域特色体现的重要内容，需要予以
重点关注。目前我国城市设计层次较多，不同层次城市
设计应发挥对应特点，以有效管控城市建筑高度，避免
出现高度失控、人本体验不佳的情况，本文选取国内外
分层次城市设计指引下的建筑高度管控内容与机制进行
梳理，意在为后续以城市设计为依托、衔接规划管理的
建筑高度管控提供借鉴。

关键词：分层次城市设计；建筑高度管控；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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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设计管控是城市设计与规划管理有效衔接的重
要桥梁，以此可以更好的对城市整体空间风貌、精细化
空间品质及人本化空间体验进行引导，管控的力度和重
点以及与法定规划的衔接方式则根据城市设计的不同层
次予以不同程度的偏重。

其中，建筑高度作为城市空间风貌形象与空间体验
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其所构成的城市整体空间形态意向
是协调国土空间自然山水资源、体现城市特色的重要载
体，同时也是界定人本空间体验的重要要素。

然而我们目前现行的城市设计经过总体城市设计、
片区城市设计到地块城市设计的层层传递，最终落实到
法定管理层面的多以刚性的限高指标形式存在，管理较
为粗放化，不一定能充分落实城市设计设想。且不同层
次城市设计在建筑高度管控方面，也应该通过结合管控
内容梳理，发挥不同层次城市设计的作用，以保证建筑
高度在总体或片区层面协调国土空间资源特色、在地块
层面强调以人为本空间品质体验。同时也需留有一定的
弹性，给予多元空间设计落实的可能性。

本文通过梳理当下国内外城市设计在建筑高度管控
方面可以发挥不同层级城市设计作用且结合机制保障弹
性与专业性的管控经验，为后续依托城市设计、衔接规
划管理的建筑高度管控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新加坡分层次城市设计指引下的建筑高度管控
经验

新加坡城市规划的三级规划体系为“长期规划-总
体规划-发展管控”。

长期规划重点研究长期发展的可能性并提出愿景，
拟定长期规划空间结构，并指导未来30-50年的发展，
类似国内的战略规划与总体规划，对于后续建筑高度管
控等重点城市设计管控有指导意义的主要在于空间结构
中重要廊道及重要商业商务园区节点的划定；

总体规划为详细的法定规划，规定土地用途、开发
强度等内容，以及针对长期规划中确定的重要廊道及重
要商业商务园区节点，划定重点地块进行详细控制规
划，包含建筑高度控制等内容，并且后续形成城市设计
导则，作为新加坡城市开发控制的重要依据之一，并指
导未来10-15年的发展，类似国内的控规或法定图则。
其中关于重点片区建筑高度管控内容的制定上主要分为

三类：第一类为通用导则，主要针对居住地块的通用规
则，即不同容积率居住地块的建筑限层要求；第二类为
地块限高/限层导则，针对大部分重点地块明确限高/限
层，其中针对部分改扩建建筑，针对建筑改扩建明确可
增加的限高/限层；第三类需要进行详细设计来明确建
筑限高的地块，主要分布在沿新加坡河一河两岸及重要
城市公园周边地块。[1]

发展管控主要针对近期需要开发的地块进行具体的
细节管控，制定详细城市设计方案，编制发展指导图，
后续这些地块通过土地竞标的形式出让给开发商，详细
城市设计将被转化为详细控制条款和控制图一并纳入土
地竞标时市区重建局出具的《竞标技术条款及相关主管
部门和公共设施执照持有人条款与要求》当中，并作为
开发控制和设计审查的依据之一，类似国内部分城市推
进的地块城市设计与地块包装规划管理工作。以滨海湾
公园南区详细设计导则为例，关于重点地块建筑高度管
控内容的制定上主要分成三个方面，首先，精细化设计
重点地块的空间框架，明确未来重要的景观廊道与公共
空间及人行界面；其次，在每个开发地块中结合廊道与
界面体量形象控制，指定高层、中层、低层区域，创造
有层次的天际线；最后，以人的使用为出发，限定临街
或临公园一侧的底层建筑高度尺度，以保证人性化尺度
的街道空间与公共空间塑造。[2]

在管控机制保障方面，由新加坡重建局统一负责设
计管理与建设管理，其中设有具体负责城市设计编制的
部门，即旧屋保留与城市设计署，并设立设计顾问委员
会与设计导则豁免委员会，由专业人士组成，进一步
把控城市设计导则中的设计条款，以保证其作为政府法
定文件的技术合理性。对于一般地块的建筑高度以城市
设计导则为核心审查依据，对重要地块需经过进一步设
计审查来保证设计合理及与后续实施管控相关的条款合
理。同时，为有效确保开发建设符合城市设计要求，如
上述发展管控阶段内容，将地块详细城市设计转化为控
制条款与控制图，通过重建局审查并随地块共同出让，
将城市设计管控条件进一步纳入法定管理流程，将城市
设计前端管控与后端建设实施管控紧密结合。[3]

在新加坡分层次城市设计下的建筑高度管控中，长
期规划层面侧重于“定结构”，以指导总体规划进行详
细管控的重要廊道、重要商业商务节点片区划定；总体
规划层面侧重于“划分区与定导则”，形成城市设计导
则政府管理文件，保障城市设计管控的法定化，其中关
于建筑高度管控的部分，既给予通则及限高限层的刚性
管控，也划定了需进行详细设计予以进一步高度确定的
弹性管控地块；发展管控层面侧重于“定详细条件与法
定管理流程”，重点结合总体城市设计划定的需详细设
计的地块及近期开发地块，进行详细设计，将高度管控
细化到地块不同高度分区与人性尺度高度管理上，并形
成详细控制条款和控制图随地块出让，将地块详细城市
设计与法定出让流程绑定。全过程城市设计与导则的编
制与管理中，由重建局及专业委员会共同把控，以保证
专业合理性。

国内外分层次城市设计指引下的建筑高度管控经验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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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港分层次城市设计指引下的建筑高度管控经验

香港建筑高度控制在总体纲领层面、片区法定图则
制定层面及具体片区与地块设计审查与实施把控层面层
层推进。

在总体纲领层面，《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中的城
市设计指引部分（后称“指引”），确立了香港设计方
案审核的总体纲领性文件，类似于大陆的总体城市设计
导则。其中关于建筑高度控制部分，“指引”中重点
从眺望山体景观的角度，明确建筑高度轮廓与山体背景
高度之间的关系，即20%山景不受建筑物遮挡地带，作
为最基本的控高要求，对于个别经过社会大众认可的代
表性建筑，此要求可以适当放宽，以在适当地点出现
“点缀”的效果，但这些建筑不能干扰所有具有意义的
山脊线和山峰，也不能影响山脊线在视觉上的美观与连
续性。眺望点选择在一些重要公共建筑中，如香港会议
展览中心新翼、尖沙咀文化场馆、西九龙填海区的文化
艺术区等，明确需保证观看到的山脊线及观景廊道区域
范围。同时，“指引”明确需避免海岸边形成“墙壁效
应”，滨海地区适宜建设较低矮的建筑组群，较高的建
筑物适宜建在内陆地区，这样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层次关
系和视线通廊。[4]

在片区法定图则层面，遵循“指引”，综合考虑开
发等要素，以城市设计思维贯穿始终，确定各个地块的
建筑高度/层数限制，将限制条件落入法定图则，且在
细则中针对不同开发片区与地块的建筑高度进行刚性与
弹性条款制定。

同时在法定图则中划定综合发展区，综合发展区的
所有开发需提交申请，在申请过程中针对其地块进行详
细建筑高度等城市设计把控，后续通过审查的综合发展
区地块规划大纲要求将被列入出让条件，要求中明确建
筑高度限高等管控条件，地块图则成为出让条件附图，
随土地出让合同同步签订，保证法定效力。

在管控机制保障层面，重点针对综合发展区的建筑
高度等内容审查与把控，管理规定要求综合发展区地块
详细城市设计须提交总纲规划蓝图（含图纸及指标表）
予城市规划委员会审议。在方案审议之前，开发商须
收集区议会和市民的意见，与总纲规划蓝图一同提交给

城市规划委员会。如果委员对方案表示认可，则批准这
项申请。如委员对方案有疑议，则可以决定对方案的审
批进行延期，开发商将按委员会意见进行修改并重新提
交方案。[5]此项专业审查的管控机制，既保证了建筑高
度设计等城市设计内容的弹性，同时又保证了设计审查
的专业合理性。以前北角邨为例，申请人向规委会提交
“十栋住宅方案”，审议认为高度错落有致但间距过
小，因此延期申请；后续申请人又提出“九栋住宅与八
栋住宅”两版方案，审议认为“九栋住宅方案”空间形
态美观且解决了建筑间距问题，决定批准这一方案。目
前此项目正在建设中，部分已投入使用。[5]

在香港的分层次城市设计下的建筑高度管控中，总
体纲领层面侧重于“定规则与划分区”，其中规则的制
定充分突出香港的“山海特色”，以“观山与滨水”为
主要考量要素，制定建筑高度需遵守的“20%观山”与
“滨海低、内陆高”的刚性规则，并划定重要视廊影
响下的需重点关注建筑高度的区域，但其中也有预留弹
性空间，即可存在部分“点缀”节点，但不能破坏没管
与连续性；片区法定图则层面侧重于“定高度管控与划
综合发展区”，其中高度管控基于城市设计指引，针对
大部分地块确定限高或限层，部分重点地块区域需进一
步通过详细设计确定高度管控条件的，则划定为综合发
展区；综合发展区内地块建筑高度等设计管控要素，结
合地块详细设计制定规划大纲，并绑定地块出让法定流
程，同时在后续开发方案审查中，规定规委会介入审查
机制，进一步保证地块建筑高度等实施管控与城市设计
要求的紧密结合。

三、国内外分层次城市设计指引下的建筑高度管控
启示

结合国内外分层次城市设计指引下的建筑高度管控经
验梳理，分别从总体城市设计层面、片区城市设计层面、
地块城市设计层面及管控机制保障层面得到如下启示：

1.总体城市设计层面的建筑高度管控
更关注对应总体框架的划定，突出总体层面对于多

要素之间关系统筹作用，并作为后续建筑高度详细设计
与管控的总体纲领，其重点在于明确的通则性高度规则
制定与从视觉形象角度对重点高度管控范围的划定。其

图 1：新加坡分层次城市设计指引下的建筑高度管控与保障机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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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则性高度规则制定考量要素包含多个方面，包括与
建筑功能及地块开发容量的关系，与山、水、公园、景
观视廊、历史文化等重要城市特色要素之间的关系，以
及城市总体划定的密度分区等；重点高度管控范围的划
定考虑要素包括能体现城市形象的重要道路界面和廊道
界面，或从观景眺望的角度，通过对眺望点、眺望对象
的选择，划定眺望视廊面域，将面域内空间划定为主要
进行高度管控的范围等等。

2.片区城市设计层面的建筑高度管控
在遵循总体城市设计要求的基础上，通过深化设计

考量具体的片区内建筑高度管控内容，管控要点注重刚
弹结合。其中刚性指标方面，对片区全域或重点地块进
行限高指标的制定，并结合地块边界或视廊边界明确划
定限高指标管控范围；弹性管控方面，划定需详细设计
予以确定建筑高度的重点地块划定，其重点集中在未来
可成为展示片区形象的重要地块和重要建筑节点，为避
免过严的建筑限高对城市标志形象设计产生影响，则规
定在详细设计中予以进一步把控

3.地块城市设计层面的建筑高度管控
结合地块城市设计，形成附加图则与地块条件，带图

则与条件一同出让地块。其中审查地块出让条件的审查主
体需由多专业人员构成，以保证审查的全面性与专业性，
同时强化公众参与的部分，以保证设计的公平性。

4.管控机制保障层面
分成技术管控机制与法定审批机制两方面，其中技

术管控机制层面，组织专业化的审查小组与审查机制，
保证城市设计指引中建筑高度等管控内容设计的合理
性。同时设定法定审批机制，促进城市设计导则部分内
容转化成法定化的地区设计准则，并与法定规划相衔接
时，不仅以指标内容衔接，还需加强附加图则与附加条
件衔接的法定化保障机制，以进一步精细化管控重点城
市地块，以进一步体现城市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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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港分层次城市设计指引下的建筑高度管控经验

香港建筑高度控制在总体纲领层面、片区法定图则制定层面及具体片区与地块设计审查
与实施把控层面层层推进。

在总体纲领层面，《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中的城市设计指引部分（后称“指引”），确立
了香港设计方案审核的总体纲领性文件，类似于大陆的总体城市设计导则。其中关于建筑高
度控制部分，“指引”中重点从眺望山体景观的角度，明确建筑高度轮廓与山体背景高度之间
的关系，即 20%山景不受建筑物遮挡地带，作为最基本的控高要求，对于个别经过社会大众
认可的代表性建筑，此要求可以适当放宽，以在适当地点出现“点缀”的效果，但这些建筑不
能干扰所有具有意义的山脊线和山峰，也不能影响山脊线在视觉上的美观与连续性。眺望点
选择在一些重要公共建筑中，如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尖沙咀文化场馆、西九龙填海区的
文化艺术区等，明确需保证观看到的山脊线及观景廊道区域范围。同时，“指引”明确需避免
海岸边形成“墙壁效应”，滨海地区适宜建设较低矮的建筑组群，较高的建筑物适宜建在内陆
地区，这样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层次关系和视线通廊。[4]

在片区法定图则层面，遵循“指引”，综合考虑开发等要素，以城市设计思维贯穿始终，
确定各个地块的建筑高度/层数限制，将限制条件落入法定图则，且在细则中针对不同开发
片区与地块的建筑高度进行刚性与弹性条款制定。

同时在法定图则中划定综合发展区，综合发展区的所有开发需提交申请，在申请过程中
针对其地块进行详细建筑高度等城市设计把控，后续通过审查的综合发展区地块规划大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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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控机制保障层面，重点针对综合发展区的建筑高度等内容审查与把控，管理规定要
求综合发展区地块详细城市设计须提交总纲规划蓝图（含图纸及指标表）予城市规划委员会
审议。在方案审议之前，开发商须收集区议会和市民的意见，与总纲规划蓝图一同提交给城
市规划委员会。如果委员对方案表示认可，则批准这项申请。如委员对方案有疑议，则可以
决定对方案的审批进行延期，开发商将按委员会意见进行修改并重新提交方案。[5]此项专业
审查的管控机制，既保证了建筑高度设计等城市设计内容的弹性，同时又保证了设计审查的
专业合理性。以前北角邨为例，申请人向规委会提交“十栋住宅方案”，审议认为高度错落有
致但间距过小，因此延期申请；后续申请人又提出“九栋住宅与八栋住宅”两版方案，审议认
为“九栋住宅方案”空间形态美观且解决了建筑间距问题，决定批准这一方案。目前此项目正
在建设中，部分已投入使用。[5]

图 2：九栋住宅方案剖面[5] 图 3：八栋住宅方案剖面[5]

图 2：九栋住宅方案剖面 [5]                                            图 3：八栋住宅方案剖面 [5] 

图 4：香港分层次城市设计指引下的建筑高度管控与保障机制图


